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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麼是研究倫理？ 

研究倫理是研究者在研究進行時必須遵行的行為規範。 

研究者從事以人為對象的研究時，對於研究參與者會

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擾。研究者必須無條件的尊重研究參與

者的尊嚴，且為了保障個人的基本人權，所有研究者都必

須遵守下列規範： 

(一) 尊重個人意願 

研究者須徵得研究對象同意，方能進行研究，而研究

對象有拒絕參與研究的權利；即使研究已經開始，研究參

與者仍有權隨時退出。對於易受傷害族群，包括未成年人、

受刑人、原住民、孕婦、身心障礙者、精神病患、或其他

缺乏自主能力或自願性受到限制者（如經濟貧困、身患急

病、教育不足等），更不得以脅迫或不當誘導之方式取得

同意。 

研究者必須在徵求同意時，必須以研究參與者可以理

解的語言，向研究參與者說明研究目的及過程，待對象充

分理解後，才能徵求同意，若對象是未成年後，還需徵求

法定監護人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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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研究經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後，可以不必獲

得書面同意，例如不記名問卷，自然情境下的觀察（如觀

察遊樂園人流動向）。 

(二) 遵守誠信原則 

有些研究必須向參與者隱蔽研究目的或研究程序，才

能取得研究所需的資料，例如研究參與者若知道自己是研

究對象、或知道研究目的，就可能改變言行舉止，研究對

象和自己有權力關係，或是研究者可能遭遇研究對象施加

生命、健康或其他威脅（如幫派或非法組織）。 

除了上述隱蔽研究外，研究者必須遵守誠信原則，儘

量選擇不必欺瞞研究參與者的研究方式，假設必須使用隱

蔽研究，仍須確定欺瞞方式不會傷害研究對象，研究中仍

需保護研究參與者的隱私，研究後也應盡速向研究參與者

說明原委，修復雙方的信任關係，最遲必須在研究結束前

說明。 

(三) 不危害研究參與者的身心健全 

除非有充分的理由支持所進行的研究對學術將有重大

貢獻，否則研究不得使研究對象承受身理或心理上的傷害。

研究者在研究設計時，也須考量如何減低對研究參與者造

成的影響，或對研究參與者可能遭受的影響做出適當的照

護、補助和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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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確保個人隱私 

研究者在資料收集、處理、發表的過程皆需確保研究

參與者的隱私不受侵害，包括慎選研究進行的場所，以匿

名原則處理資料等。 

(五) 客觀分析及報導 

研究者應客觀分析及報導研究結果，除保護讀者權益

外，也須保護研究參與者，不得為呈現研究結果，而曝露

研究參與者個人資料或捏造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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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倫理為什麼重要？ 

研究倫理的重要之處在於研究者的保護。如果研究者

不必顧及研究倫理，會發生什麼事呢？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納粹政府在集中營利用猶太

人戰俘進行毒氣、二氧化碳、毒藥等罔顧人道的醫學實驗，

引起西方社會的撻伐。大戰之後的紐倫堡大審中，這些殘

酷的醫師及科學家被定罪，學界也進一步反省研究倫理的

準則與界限，制定出「紐倫堡公約」，宣示醫學人體試驗

必須依循人道，在保護受試者的前提下才能進行。 

但無論是紐倫堡公約，或是依據此公約訂立的研究倫

理守則「赫爾辛基宣言」，都不具有強制的法律約束力，

直到「塔斯克吉（Tuskegee）梅毒研究」被揭露。 

1932 年，美國政府承諾免費為 399 名阿拉巴馬州的非

洲裔男性治療他們的「壞血疾病」。但他們只是研究計畫

的一部分，政府為了研究梅毒的自然進展，以研究為名，

誘騙那群已身患梅毒的男性接受「免費治療」，但實際上

根本沒有積極作為，任由病患發病、傳染、甚至死亡。這

就是研究倫理議題中最有名的「塔斯克吉」梅毒研究。 

在 1972 年，這段歷經 40 年的悲慘故事終於在華盛頓

星報上遭到揭露。塔斯克吉梅毒研究以科學為名蔑視人權，

在研究過程中，這 399人非但沒有接受任何治療，也從不知

道這個疾病的嚴重性，梅毒繼續透過性交傳給配偶，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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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胎盤傳給下一代，而他們得到的只有診療日的熱食和五

十元的喪葬金。醜聞曝光之時，已有一百人死於梅毒或梅

毒引起的併發症。 

除了塔斯克吉醜聞外，在 1953 年至 1973 年間的社會

科學界也發生多起違反倫理的研究，包括欺騙老師以致命

性的電椅電量處罰學生、在未告知研究對象的情況下跟蹤

並觀察其性行為、在受試者已反映不適時仍持續研究。於

是美國在 1974 年制訂國家研究法案，明文規定研究必須接

受研究倫理審查；1979 年又經此法案完成一份研究倫理報

告「貝爾蒙特報告（The Belmont Report）」，報告中指出

人體試驗進行時應有三項主要考量：對人的尊重、善待受

試者和公平正義原則。 

但，違反研究倫理並造成研究對象傷害的案例還是一

時無法完全消除。2001 年，哥倫比亞大學管理學院曾為了

研究店家對客訴案件的處理情形，對 240家餐廳發出虛構的

抱怨信，結果造成部分員工遭到開除，有些餐廳的信念和

熱誠也因此大受影響。 

研究倫理審查在避免研究對象身心受到影響或傷害，

更希望藉由研究倫理審查能讓研究永續經營。如果這種事

層出不窮，民眾勢必對研究者失去信心，對學術研究失去

信賴，終將導致研究越來越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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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什麼是知情同意書？ 

研究者在募集研究參與者時，必須在適當的環境向研

究對象出示知情同意書，並以對方能理解的方式說明同意

書的內容，回答研究對象的疑問，確認研究對象了解研究

內容，且研究對象有充分的時間考慮、溝通，最後同意參

與研究後，再於同意書上簽名。原則上，同意書一式兩份。 

同書意上需包含的內容有： 

(一) 研究機構名稱及經費來源； 

(二) 研究目的及方法； 

(三) 研究主持人之姓名、職稱及職責； 

(四) 研究計畫聯絡人姓名及聯絡方式； 

(五) 研究對象之權益及個人資料保護機制； 

(六) 研究對象得隨時撤回同意之權利及撤回之方式； 

(七) 可預見之風險及造成損害時之救濟措施； 

(八) 研究材料之保存期限及運用規劃； 

(九) 研究可能衍生之商業利益及其應用之約定。 

但請注意，知情同意書並非賣身契，在您簽名的同時，

雖然您已經同意參與該研究，但您仍有權利隨時退出研究，

研究過程中若對同意書內容有任何疑問，也可隨時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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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能拒絕加入或隨時退出某個研究嗎？ 

無論任何理由，您都能拒絕加入任何您不想參與的研

究。 

研究之目的在以系統性的方式發掘新的知識，研究者

需要研究參與者的協助，才能使科學知識有所進展。新藥

的開發或新教學技術的利用在真正普遍施行之前，都必須

經過縝密的研究，確認對人體的身理或心理不會產生不良

影響。 

科學需要大眾的支持才能前進。在研究開始前，您能

要求研究者說明研究內容，研究可能造成的影響，或是研

究結果的應用，並考量自身意願及情況決定是否參與研究。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您都有絕對的權利拒絕參加任何研究。

拒絕參與研究，並不會影響您目前享有的權利。 

研究進行中，您隨時可以退出研究。 

若是您在研究過程中，身理或心理感覺不適，經與研

究者反映無效，或是時間或自身狀況無法再配合研究，您

隨時可以退出研究，研究者不得要求任何賠償。部分研究

在進行中會提供研究參與者適當的補助和補償，在您退出

研究後，研究者亦不得要求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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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怎麼知道研究者會保護好我的個人資料？ 

永久保護研究參與者的個人資料，是研究者的義務。 

在研究同意書中，您可以看到類似以下的文字： 

計畫主持人將依法把任何可辨識您的身分

之紀錄與您的個人隱私資料視為機密來處理，

不會公開。將來發表研究結果時，您的身份仍

將保密。您也瞭解若簽署知情同意書即同意您

的原始紀錄可直接受監測者、稽核者、研究倫

理委員會及主管機關檢閱，以確保研究過程與

數據符合相關法律及法規要求；上述人員也承

諾，將不會洩露任何與您身份有關之資料，絕

不違反您的身份之機密性。 

研究人員在研究進行前，必須經過研究倫理審查。審

查的項目除了檢視研究人員是否將對研究參與者的干擾和

風險降到最低、是否做好研究參與者的知情同意及研究參

與者的招募方式是否符合公平原則外，其中一個審查重點

即在研究是否保護研究參與者的個人資料和隱私。 

所有研究過程必須將個人可辨識資料去連結，且在研

究進行的前、中、後，都必須完善保存極私密的個人資訊，

任何研究參與者的資訊皆不可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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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擔憂自己的資訊外洩，可詢問研究者詳細的個

資保護措施，若已有外洩疑慮，也可向研究人員所屬單位

或研究倫理審查單位申訴，以保護您及其他研究參與者的

權益。 

 

 

六，我怎麼知道參與的研究有沒有通過研究倫理審

查？ 

您可以要求研究者出示研究倫理審查核可證明。 

每項研究案通過研究倫理審查後，都會收到一份「同

意研究證明書」，上面載明研究計劃名稱，研究者姓名，

研究起訖時間。您可以隨時要求研究者出示該證明。 

若是您發現研究資料與證明書上有出入，除了可以立

即拒絕或退出該研究外，也請您與研究者所屬單位，或審

查證明核發單位反映，以保護您及其他研究參與者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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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我可以知道其他研究參與者的回答嗎？ 

很抱歉，由於研究者必須保護其他研究參與者的個人

資訊，因此不應透露其他人的回答或資訊。相同時，您的

資訊也會受到保護，其他人無權窺視您的資料。 

但是，您可以在研究成果發表後，向研究者要求了解

究結果。研究結果匯集了所有研究參與者的資料，以系統

性的方式推論或歸納出結論，已經看不出個別性，切實保

護了每個研究參與者的個人資料。 

 

八，研究結束後可以反悔，不讓研究者使用資料嗎？ 

是的，您隨時可以要求研究者刪除您的資料。無論是

問卷，田野觀察或生理實驗，您都能要求研究者刪除您的

資料，研究者不能因此要求賠償，也不能要求您繳回研究

參與時的補助和補償。 

研究者在研究成果發表後，若是研究參與者要求個人

私密資料必須保密或匿名，不同意提供其他研究使用，則

研究者無論是否為了學術合作，都不得將研究資料與他人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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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我可以知道研究結果嗎？ 

是的，您可以知道研究結果。 

研究者的研究結果內容應充分保護研究參與者的隱私，

所有出現在研究報告裡的資料均應採取不可辨識的匿名原

則 ，也就是任何讀者都不能從研究者的書寫中，辨識出任

何一名研究參與者。 

您可以主動向研究者要求了解研究結果，而研究者也

應向您誠實告知，無論是研究結果全文或是結果要旨。 

 

十，如果對研究有問題，我可以向誰詢問或反映？ 

如果對研究有任何問題，您可以向研究人員或是和研

究人員所屬單位反映，同意書上都留有他們的聯絡方式；

您也可以和本校研究倫理行政辦公室聯絡。 

 

聯絡人：黃麗秋 

聯絡電話：(02)29393091#66015 

電子信箱：irb@nccu.edu.tw / lchuang@nccu.edu.tw 

研究倫理服務網址：http://rec.nccu.edu.tw/ma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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